
这两天，朋友圈中都被这样一条消息给刷屏

了：浙江省金东区实验小学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

不再让家长为孩子作业签字。近日，金东区实验小

学发出一份公约《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 实验小

学教师公约之作业篇》。里面提到说“我们希望学

生拥有这样的认识：检查作业是我自己的事，不是

妈妈的事……从今天起，我们想改变‘家庭作业’

变成‘家长作业’的现状，取消规定家长为孩子家

庭作业签字的要求……”（9月17日《钱江晚报》）

如今，许多小学生的家庭作业都是在家长监
督、辅导之下完成的，每日检查孩子家庭作业并为
其签字，成了家长们不堪重负但却无可奈何的生活
常态。作为一种备受诟病的教育怪像，“家庭作
业”变成“家长作业”，不仅悖逆教育规律，凸显
学校老师的教育“懒政”，也无端增加学生家长的
生活负担，导致家庭教育的不当越位，更无益于孩
子养成独立完成课业的良好学习习惯。叫停“家长
签字”，既是一石三鸟的极大利好，更是教育责任
和教育本义的必然回归。

传道授业解惑，是学校教书育人的教育宗旨，
也是老师义不容辞的分内职责。从布置到检查再到
批改，“家庭作业”不过是对学校课业的补充与延
续，其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温习课堂学过的东西，加
深对已掌握知识的理解记忆，并着意考察学生在没
有老师指导帮助情况下独立思考的动脑与动手能

力。“家庭作业”不能因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变相
成为家长的“作业”。

其实，“家庭作业”不只是对学生独立思考、
独立完成的能力考查，实际上也是对老师自身授课
效果和教学能力的现实检验。老师就是要通过对学
生家庭作业的仔细检查和认真批改，从中发现一些
共性或个性的问题，并深度反思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教育短板和学生理解方面潜在的认知偏差，从而施
以查漏补缺的教学改进。而经过家长审查、纠错和
批改后的“家庭作业”，却难免会呈现相对完美的
“优良”局面，这无疑会掩盖老师教学与学生听讲
的真实状况，从而造成老师对教育教学盲目乐观的
误读与误判。

家长为孩子家庭作业签字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多
年，其重要支撑就是人们对家长参与和家校配合的
尺度放大，这也契合了部分家长急于了解孩子学习

情况、热衷参与学生活动的焦虑心态。诚然，家长
是孩子的首任和终身老师，但这个“老师”当有着
自己的责任区域，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学校老师的
角色与功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应当有其各司其
职和互为补充的边界分工。诚如“公约”中所言，
“认真批改作业，是每一位老师的基本职责！“家
长签字”显然是对学校老师分内职责的越俎代庖。

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说老师在课堂
上的诲人不倦和循循善诱的传道授业就是“言
教”，那么，其于课堂内外的一举一动就是展示其
人格魅力的重要“身教”，而这种以身作则的“身
教”或更具潜移默化感召力和示范效应。由此解
读，老师对家庭作业亲力亲为地认真批改，势必对
学生达成“检查作业是我自己的事，不是妈妈的
事”的共识与践行，产生前车后辙和有样学样的激
励带动效应。

近日，北京一位市民在某大学任教的女儿
工资条上发现了书报费。让他惊讶的是，数额
只有27元。“27元的书报费能让人为工作而读
书吗？”据了解，北京、安徽、浙江、黑龙江
等省市都曾上调过“书报费”，然而1994年北
京市进一步上调书报费至27元之后，此后23年
再无调整。

固然，从普遍意义上讲，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诸如书报费
等福利费的需求并不迫切，但就一以贯之的政
策性引导国人读书来说，23年标准不变的“27

元书报费”，并没有及时拥抱职工多样化、个
性化的需求。

“27元书报费”里有民意、有期待，不仅
是职工福利政策薄厚的问题，更是一道引导国
人读书的考题。它不仅考验着各方引导国人多
读书的施政智慧，也检验着有关方面引导国人
多读书的诚意和成色。我们期待这样的温暖政
策，能够有一个适时调整的模式和制度，与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群众买书读书的需求相适应，
切实起到应有的引导国人读书的作用。
（9月1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去年年底，北京市启动了交强险电子保单
试点，为在京车主购买车险提供了方便。然而
北京新规中“不需再将绿色的交强险标志张贴
在汽车风挡玻璃右上角”的便民之举在全国其
他城市还未获得普遍认可。多名车主反映称，
虽然携带了打印的电子保单，但依然被外地交
警以“未张贴车险标志”为由开具罚单。保险
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8月30日，已有34
位北京车主因此被外地交警查处。（9月18日
《北京青年报》）

本来是为了给车主提供方便，也可实现无
纸化电子保单，符合绿色环保的大趋势，可没
成想，却给车主带来麻烦，频频遭遇异地处罚
的尴尬局面。显然，这是试点之初始料未及
的，说明交强险电子保单作为新生事物，并未
获得外地交警普遍认可。而且，从具体试点情
况来看，还存在一定的基础性问题，需要予以
完善，早日打通“任督二脉”。

目前，交强险电子保单仅在北京市试点，
其它地方都未开展，存在地区性政策差异，部
分地方的交警固守法律规定，对电子保单的试
点政策理解不足，需要有一个接受认可的过
程，需要公安部交管局对全国交管部门进行沟
通，要求各地学习交强险电子保单的试点政
策，掌握电子保单的规范模式和具体信息，知
晓电子保单试点的意义所在。

电子保单的优点是信息化管理，但避免纸
质保单和标识的缺陷，则需要信息互联共享。
北京保险行业和公安交管部门已实现交强险信

息的互联共享，但从全国层面来看，尚未形成
保险行业和公安交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外
地交管部门尚不能通过内部系统查询到北京地
区交强险承保情况。如此就形成信息障碍，不
仅外地交警无法即时查询电子保单真伪，也给
造假留下空间，需要加快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互
联共享，发挥电子保单的信息化优势。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十一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
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上海、河北等地交
警正是据此执法，才出现电子保单异地遭遇处
罚的情况。可见，这是电子保单试点与现行法
律存在差异所致，对于新生事物，法律有一定
的滞后期，可修改法律，或者发布相关司法解
释，明确电子保单的法律效力。

对于交强险电子保单的态度，各地交管部
门也不一样，有些地方明确会对未粘贴交强险
标志进行处罚，有些地方则表示提供打印件和
保单号可免于处罚，还有地方称交警上路查交
强险标志的可能性不大。可见，各地执法标准
不统一，亦给电子保单的推广制造障碍，这令
车主难以适应，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法标
准，避免各地交警自行其是。而且，电子保单
与纸质保单有同等效力，就不必再要求司机提
供打印件、复印件了，以免浪费纸张，造成倒
退。交警只需上网查询就是，或者由保险公司
生成二维码，交警通过手持设备扫码识别，效
率更高。

■ 漫 画交强险电子保单

需打通“任督二脉”
□ 江德斌

叫停“家长签字”是教育责任回归
□ 张玉胜

在楼市最火爆的2016年，二线城市合肥被
称为“房价四小龙”之一，房价涨幅曾经多次
位列全国第一。随后，“史上最严调控令”出
台，自去年10月份开始，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显
示，合肥楼市逐渐降温。近日，合肥一楼盘因
降价遭遇业主维权。（9月1 7日《经济观察
报》）

市场物价是动态变化的，有涨有跌，有高
有低，不足为奇。因为房价降了一些业主就
“维权”，其实是不讲道理。

业主与开发商既然签订了买卖合同，双
方就得遵守交易规则，履行自己的义务，除
非合同中约定楼盘不能降价。如果合同中没
有这方面的约定，业主就不能单方面指责楼
盘降价。特别是因为后续的楼盘降价了，此
前购房的业主就不干了，认为自己亏了，然
后就打上出“维权”的旗号，这种做法显然
是不合法的。打个比方，市民每天到早市上
去买菜，去的早的买了贵的菜，等早市快结
束时，商贩大甩卖，原来一块钱一斤的蔬
菜，最后卖到一块钱买二斤，是不是前面高
价买菜的人也可以回来“维权”，不让卖菜
的降价？再比如，股民买了股票，是不是股
票就只能涨不能跌？如果跌了、股民亏了，
股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维权”？如此这
般下去，各行各业岂不是都会被“维权”给
逼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楼市降价，部
分业主“维权”，既不合法，也是缺乏信用的
表现，应该给予批评教育。

楼盘降价

业主凭什么“维权”
□ 唐卫毅

从2008年6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禁
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 . 025毫米的塑料
购物袋。然而，近日记者在上海、广东、吉
林、湖南等地调研发现，已施行九年的“限塑
令”效果堪忧，免费塑料袋仍在多种生活场合
大量使用。（9月18日《半月谈》）

“限塑”九年仍“我行我塑”，让人不由
得追问：其一，塑料袋的生命力何以如此旺
盛？塑料袋的污染危害人们并非不知，可塑料
袋购物确实方便，市场免费提供，更何况还可
当垃圾袋用，突然要老百姓不用了，很多人难
以接受。可以想见，在没有推广替代品的情况
下，限制使用或禁用，难免会沦为一纸空文。
所以，政府在“限塑令”基础上，应考虑开发
推广环保产品取代塑料袋。

“限塑令”产生实效，必须考虑从“供给
端”发力。应对生产和供给方施以严密的监
管，对违规者处以高额的罚款，同时加大对环
保产品的扶持，提高可降解塑料袋的普及面。
对消费者来说，可考虑对自带购物袋者，实行
积分奖励或礼品赠送、购物打折等鼓励措施。

“限塑”九年

为何仍“我行我塑”
□ 李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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